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建字第314號

原      告  躍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慧君律師

            林紹源律師

被      告  臺北市立動物園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諶亦聰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律師

            凌于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原告聲請命被告提出文書

資料，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七日內，將被告與訴外人芊盈營造有限公

司簽立案號○○○○○○○○○契約書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

提出於本院。

　　理　由

一、按聲明書證，係使用他造所執之文書者，應聲請法院命他造

提出。法院認應證之事實重要，且舉證人之聲請正當者，應

以裁定命他造提出文書。下列各款文書，當事人有提出之義

務：一、該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者。二、他造依法

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三、為他造之利益而作者。

四、商業帳簿。五、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作者。當事

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或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

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

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民事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第343條、第344條第1項、第345

條第1項、第282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原告前承攬被告發包之「萬壽路動物園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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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落石坍方及園區路邊坡下陷等2處災害搶修復建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開工前被告表示現場已打設由第三人芊

盈營造有限公司（下稱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及鋼軌樁，

可提供後續擋土牆基樁及懸臂式擋土基礎版等施作之安全

性。然開工後，契約約定之修繕路段尚未進行搶修，即於民

國111年10月17日因豪雨而再次發生坍方（下稱系爭坍

方），原告遂聽從被告指示，拔除已滑動之鋼板樁，額外施

作兩排H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撐架，始有效制止災情。詎

系爭工程完工後，被告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

致，拒絕給付搶修費用，且表示原告另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

樁損壞費用。為釐清系爭坍方之責任歸屬，爰聲請命被告提

出其與芊盈公司間契約案號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

圖說等語。　　

三、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承攬被告發包之系爭工程，開工前被

告表示現場已打設由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及鋼軌樁，嗣因

豪雨發生系爭坍方，原告依被告指示進行搶救工作，除拔除

已滑動之鋼板樁外，再另施作兩排H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

撐架，以此控制災情損害繼續擴大，且被告未依原告建議臨

時遷移埋設於園區內之管線，造成施工期間內管線不慎損

壞，原告鑒於園區使用之急迫性，先進行固網纜線臨時遷

移，以回復園區內電信、網路之使用。然系爭工程驗收後，

被告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致為由，拒絕支付

原告為遏止災情就系爭坍方所為之施工及設置臨時固網等費

用，並表示將原告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樁損壞費用、纜線毀

損費用自工程款中扣除。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承

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支付額外施工及固網纜線臨時遷移費

用，並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扣除之工程款等

語，是為確認系爭坍方究係因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或芊盈公司

施作之鋼板樁未有效貫入承載層所致，被告與芊盈公司間契

約案號0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對兩造所爭執

系爭坍方之發生是否可歸責於原告之事實至為重要，自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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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提出該等文書之必要。又被告前就環園道路受災緊急搶

修工程與芊盈公司簽訂案號000000000之契約書，此經被告

提出該契約書、詳細價目表、驗收紀錄等在卷，足見被告確

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之可能。從而，原告聲請命被

告提出案號000000000契約書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核

屬正當，應予准許。

四、被告如逾期無正當理由不提出者，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

345條第1項規定，審酌情形認原告關於該文書之主張及該文

書應證事實為真正。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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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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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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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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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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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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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建字第314號
原      告  躍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慧君律師
            林紹源律師
被      告  臺北市立動物園


法定代理人  諶亦聰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律師
            凌于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原告聲請命被告提出文書資料，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七日內，將被告與訴外人芊盈營造有限公司簽立案號○○○○○○○○○契約書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提出於本院。
　　理　由
一、按聲明書證，係使用他造所執之文書者，應聲請法院命他造提出。法院認應證之事實重要，且舉證人之聲請正當者，應以裁定命他造提出文書。下列各款文書，當事人有提出之義務：一、該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者。二、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三、為他造之利益而作者。四、商業帳簿。五、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作者。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或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第343條、第344條第1項、第345條第1項、第282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原告前承攬被告發包之「萬壽路動物園南站前落石坍方及園區路邊坡下陷等2處災害搶修復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開工前被告表示現場已打設由第三人芊盈營造有限公司（下稱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及鋼軌樁，可提供後續擋土牆基樁及懸臂式擋土基礎版等施作之安全性。然開工後，契約約定之修繕路段尚未進行搶修，即於民國111年10月17日因豪雨而再次發生坍方（下稱系爭坍方），原告遂聽從被告指示，拔除已滑動之鋼板樁，額外施作兩排H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撐架，始有效制止災情。詎系爭工程完工後，被告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致，拒絕給付搶修費用，且表示原告另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樁損壞費用。為釐清系爭坍方之責任歸屬，爰聲請命被告提出其與芊盈公司間契約案號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等語。　　
三、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承攬被告發包之系爭工程，開工前被告表示現場已打設由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及鋼軌樁，嗣因豪雨發生系爭坍方，原告依被告指示進行搶救工作，除拔除已滑動之鋼板樁外，再另施作兩排H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撐架，以此控制災情損害繼續擴大，且被告未依原告建議臨時遷移埋設於園區內之管線，造成施工期間內管線不慎損壞，原告鑒於園區使用之急迫性，先進行固網纜線臨時遷移，以回復園區內電信、網路之使用。然系爭工程驗收後，被告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致為由，拒絕支付原告為遏止災情就系爭坍方所為之施工及設置臨時固網等費用，並表示將原告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樁損壞費用、纜線毀損費用自工程款中扣除。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支付額外施工及固網纜線臨時遷移費用，並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扣除之工程款等語，是為確認系爭坍方究係因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或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未有效貫入承載層所致，被告與芊盈公司間契約案號0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對兩造所爭執系爭坍方之發生是否可歸責於原告之事實至為重要，自有命被告提出該等文書之必要。又被告前就環園道路受災緊急搶修工程與芊盈公司簽訂案號000000000之契約書，此經被告提出該契約書、詳細價目表、驗收紀錄等在卷，足見被告確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之可能。從而，原告聲請命被告提出案號000000000契約書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四、被告如逾期無正當理由不提出者，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審酌情形認原告關於該文書之主張及該文書應證事實為真正。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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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開工後，契約約定之修繕路段尚未進行搶修，即於民國11

    1年10月17日因豪雨而再次發生坍方（下稱系爭坍方），原

    告遂聽從被告指示，拔除已滑動之鋼板樁，額外施作兩排H

    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撐架，始有效制止災情。詎系爭工程

    完工後，被告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致，拒絕

    給付搶修費用，且表示原告另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樁損壞費

    用。為釐清系爭坍方之責任歸屬，爰聲請命被告提出其與芊

    盈公司間契約案號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等語

    。　　

三、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承攬被告發包之系爭工程，開工前被

    告表示現場已打設由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及鋼軌樁，嗣因

    豪雨發生系爭坍方，原告依被告指示進行搶救工作，除拔除

    已滑動之鋼板樁外，再另施作兩排H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

    撐架，以此控制災情損害繼續擴大，且被告未依原告建議臨

    時遷移埋設於園區內之管線，造成施工期間內管線不慎損壞

    ，原告鑒於園區使用之急迫性，先進行固網纜線臨時遷移，

    以回復園區內電信、網路之使用。然系爭工程驗收後，被告

    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致為由，拒絕支付原告

    為遏止災情就系爭坍方所為之施工及設置臨時固網等費用，

    並表示將原告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樁損壞費用、纜線毀損費

    用自工程款中扣除。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承攬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支付額外施工及固網纜線臨時遷移費用，

    並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扣除之工程款等語，

    是為確認系爭坍方究係因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或芊盈公司施作

    之鋼板樁未有效貫入承載層所致，被告與芊盈公司間契約案

    號0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對兩造所爭執系爭

    坍方之發生是否可歸責於原告之事實至為重要，自有命被告

    提出該等文書之必要。又被告前就環園道路受災緊急搶修工

    程與芊盈公司簽訂案號000000000之契約書，此經被告提出

    該契約書、詳細價目表、驗收紀錄等在卷，足見被告確有提

    出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之可能。從而，原告聲請命被告提

    出案號000000000契約書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核屬正

    當，應予准許。

四、被告如逾期無正當理由不提出者，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34

    5條第1項規定，審酌情形認原告關於該文書之主張及該文書

    應證事實為真正。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建字第314號

原      告  躍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慧君律師

            林紹源律師

被      告  臺北市立動物園



法定代理人  諶亦聰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律師

            凌于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原告聲請命被告提出文書資料，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七日內，將被告與訴外人芊盈營造有限公司簽立案號○○○○○○○○○契約書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提出於本院。

　　理　由

一、按聲明書證，係使用他造所執之文書者，應聲請法院命他造提出。法院認應證之事實重要，且舉證人之聲請正當者，應以裁定命他造提出文書。下列各款文書，當事人有提出之義務：一、該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者。二、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三、為他造之利益而作者。四、商業帳簿。五、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作者。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或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第343條、第344條第1項、第345條第1項、第282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原告前承攬被告發包之「萬壽路動物園南站前落石坍方及園區路邊坡下陷等2處災害搶修復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開工前被告表示現場已打設由第三人芊盈營造有限公司（下稱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及鋼軌樁，可提供後續擋土牆基樁及懸臂式擋土基礎版等施作之安全性。然開工後，契約約定之修繕路段尚未進行搶修，即於民國111年10月17日因豪雨而再次發生坍方（下稱系爭坍方），原告遂聽從被告指示，拔除已滑動之鋼板樁，額外施作兩排H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撐架，始有效制止災情。詎系爭工程完工後，被告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致，拒絕給付搶修費用，且表示原告另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樁損壞費用。為釐清系爭坍方之責任歸屬，爰聲請命被告提出其與芊盈公司間契約案號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等語。　　

三、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承攬被告發包之系爭工程，開工前被告表示現場已打設由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及鋼軌樁，嗣因豪雨發生系爭坍方，原告依被告指示進行搶救工作，除拔除已滑動之鋼板樁外，再另施作兩排H型鋼背拉式臨時擋土支撐架，以此控制災情損害繼續擴大，且被告未依原告建議臨時遷移埋設於園區內之管線，造成施工期間內管線不慎損壞，原告鑒於園區使用之急迫性，先進行固網纜線臨時遷移，以回復園區內電信、網路之使用。然系爭工程驗收後，被告卻以系爭坍方為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所致為由，拒絕支付原告為遏止災情就系爭坍方所為之施工及設置臨時固網等費用，並表示將原告應賠償芊盈公司鋼板樁損壞費用、纜線毀損費用自工程款中扣除。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支付額外施工及固網纜線臨時遷移費用，並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扣除之工程款等語，是為確認系爭坍方究係因原告施工工序不當或芊盈公司施作之鋼板樁未有效貫入承載層所致，被告與芊盈公司間契約案號0000000000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對兩造所爭執系爭坍方之發生是否可歸責於原告之事實至為重要，自有命被告提出該等文書之必要。又被告前就環園道路受災緊急搶修工程與芊盈公司簽訂案號000000000之契約書，此經被告提出該契約書、詳細價目表、驗收紀錄等在卷，足見被告確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之可能。從而，原告聲請命被告提出案號000000000契約書之施工計畫書及契約圖說，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四、被告如逾期無正當理由不提出者，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審酌情形認原告關於該文書之主張及該文書應證事實為真正。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